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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B3_A8_E5_c53_86580.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针对已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确定总体应

对措施，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第三条 注

册会计师应当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确定总

体应对措施，并针对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

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第

四条 在确定总体应对措施以及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性质、时间和范围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职业判断。 第二

章 针对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总体应对措施 第五条 注

册会计师应当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确定下

列总体应对措施： （一）向项目组强调在收集和评价审计证

据过程中保持职业怀疑态度的必要性； （二）分派更有经验

或具有特殊技能的审计人员，或利用专家的工作； （三）提

供更多的督导； （四）在选择进一步审计程序时，应当注意

使某些程序不被管理层预见或事先了解； （五）对拟实施审

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作出总体修改。 第六条 注册会计

师对控制环境的了解影响其对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

评估。 有效的控制环境可以使注册会计师增强对内部控制和

被审计单位内部产生的证据的信赖程度。 如果控制环境存在

缺陷，注册会计师在对拟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作出总体修改时应当考虑： （一）在期末而非期中实施更多

的审计程序； （二）主要依赖实质性程序获取审计证据； （



三）修改审计程序的性质，获取更具说服力的审计证据； （

四）扩大审计程序的范围。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评估的财务报

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以及采取的总体应对措施，对拟实施进

一步审计程序的总体方案具有重大影响。 拟实施进一步审计

程序的总体方案包括实质性方案和综合性方案。 实质性方案

是指注册会计师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实质性程序为主；

综合性方案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时，将控

制测试与实质性程序结合使用。 第三章 针对认定层次重大错

报风险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第一节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内涵和要

求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针对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包括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

范围。 进一步审计程序是指注册会计师针对评估的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列报（包括披露，下同）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

险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注册会计

师应当根据本章的规定考虑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

范围；根据本准则第四章的规定设计和实施控制测试；根据

本准则第五章的规定设计和实施实质性程序；根据本准则第

六章的规定评价列报的适当性。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设计和实

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应当与评估的认

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具备明确的对应关系。 在应对评估的风

险时，合理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是最重要的。 第十条 在设计

进一步审计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

风险的重要性； （二）重大错报发生的可能性； （三）涉及

的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的特征； （四）被审计单位采

用的特定控制的性质； （五）注册会计师是否拟获取审计证

据，以确定内部控制在防止或发现并纠正重大错报方面的有



效性。 第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

险的评估结果，恰当选用实质性方案或综合性方案。 无论选

择何种方案，注册会计师都应当对所有重大的各类交易、账

户余额、列报设计和实施实质性程序。 第十二条 小型被审计

单位可能不存在能够被注册会计师识别的控制活动，注册会

计师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可能主要是实质性程序。 在缺乏

控制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仅通过实施实质性程序

是否能够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第二节 进一步审计程

序的性质 第十三条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是指进一步审计程

序的目的和类型。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目的包括通过实施控制

测试以确定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通过实施实质性程序以

发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类型包括检查

、观察、询问、函证、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和分析程序。 不

同的审计程序应对特定认定错报风险的效力不同。 第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选择

审计程序。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越高，对通过实质

性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越高，从而

可能影响进一步审计程序的类型及其综合运用。 第十五条 在

确定拟实施的审计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评估的认定

层次重大错报风险产生的原因，包括考虑各类交易、账户余

额、列报的具体特征以及内部控制。 第十六条 如果在实施进

一步审计程序时拟利用被审计单位信息系统生成的信息，注

册会计师应当就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审计证据。 第三

节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间 第十七条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间是

指注册会计师何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或审计证据适用的

期间或时点。 第十八条 注册会计师可以在期中或期末实施控



制测试或实质性程序。 当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时，注册会计师

应当考虑在期末或接近期末实施实质性程序；或采用不通知

的方式，或在管理层不能预见的时间实施审计程序。 第十九

条 在期中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工作初期识别重大事项，并在管理层的协助下及时解决这

些事项；或针对这些事项制定有效的实质性方案或综合性方

案。 如果在期中实施了进一步审计程序，注册会计师还应当

针对剩余期间获取审计证据。 第二十条 在确定何时实施审计

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控制环境； 

（二）何时能得到相关信息； （三）错报风险的性质； （四

）审计证据适用的期间或时点。 第二十一条 某些审计程序只

能在期末或期末以后实施，包括将财务报表与会计记录相核

对，检查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所作的会计调整等。 如果被审

计单位在期末或接近期末发生了重大交易，或重大交易在期

末尚未完成，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交易的发生或截止等认定

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并在期末或期末以后检查此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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